
关于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

审核问询函

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并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

现对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

商”）推荐的江苏勤川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

下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问询意见，

请公司与主办券商予以落实，将完成的问询意见回复通过

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一并提交。

1.关于历史沿革。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公司由YAO SU

SU独资设立，于 2018年转让退出。（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

进行股权转让、减资后增资，其中，2023年 10月，陈晓锋、

李星、卢致勇以各自持有的广东勤川股权认缴新增注册资

本。（3）2023年 11月，公司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无锡必晟

进行股权激励。（4）2024年 10月，卢致勇借款出资；公

司历史沿革中存在代持，现已解除还原。

请公司说明：（1）YAO SU SU出资设立公司背景，与

公司董监高、股东、员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退出公司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；外商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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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《外商投资法》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

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关于投资主体、投资行业的禁止

性规定；公司是否需要根据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》的

规定履行安全审查程序及履行情况；公司历史沿革中是否

涉及资金出入境、返程投资，历次股权变动所涉外商投资

管理、外汇出入境、税收是否依法履行审批、备案或登记

手续，是否合法合规。（2）报告期内各次股权变动的背景，

公司减资后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减资程序的合法合规性，

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；各次股权变动定价依据及公允

性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；2023年 10月

股权出资与公司经营关联性、估值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出资

瑕疵。（3）无锡必晟参与人员的资金来源及出资缴纳情况、

管理模式、服务期限、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；股权激励是

否均已实施完毕，是否存在预留份额、代持或其他特殊利

益安排；股权激励相关会计处理的恰当性。（4）卢致勇借

款出资背景，王忡与卢致勇是否存在股权代持；全部代持

人与被代持人关于代持解除的确认情况，是否存在权属争

议或潜在纠纷；公司是否存在影响股权明晰的问题，相关

股东是否存在异常入股事项，是否涉及规避持股限制等法

律法规规定的情形，公司股东人数是否存在超过 200人的情

形。

请主办券商、律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（2）结合入股协议、决议文件、支付凭证、完税凭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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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水核查情况等客观证据，说明对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，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员工

持股平台合伙人以及持股 5%以上的自然人股东等主体出资

前后的资金流水核查情况，并说明股权代持核查程序是否

充分有效。（3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未解除、未披露的股权

代持事项，是否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争议，就公司是否符

合“股权明晰”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。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股权激励相关会计处理的恰

当性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关于贸易商无锡东成。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无锡东

成与公司分别自主生产的产品在物理性质、工艺流程上存

在本质区别，不构成竞争关系；报告期内，无锡东成已完

成广州松下、无锡小天鹅的金属件贸易业务切割，目前仅

作为公司贸易商身份持续向苏州三星销售金属零部件。

（2）2023年度、2024年度和 2025年 1-2月，公司贸易商

模 式 销 售 收 入 金 额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

21.48%、17.98%和 15.69%，主要为向关联方无锡东成销售

金属件。

请公司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通过无锡东成销售给广州

松下、无锡小天鹅具体金额，无锡东成是否向其他公司销

售金属零部件，公司选取无锡东成作为贸易商的原因、必

要性及合理性，金属件业务是否有替代性、竞争性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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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益冲突、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内销售，是否构成同业

竞争。（2）苏州三星供应商资质申报进展，是否存在障碍。

（3）无锡东成获取苏州三星、小天鹅订单及报价是否独立；

公司向无锡东成支付 1%的贸易服务费用是否定价公允、符

合行业惯例；结合空调消费两级分化市场趋势、报告期后

通过关联方无锡东成销售的在手订单情况、收入及毛利率

等，说明公司终端客户苏州三星、小天鹅的市场环境是否

发生重大变化、是否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；说明

公司与非贸易商客户在销售合同条款、销售定价、回款周

期的差异原因及合理性。

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《挂牌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1

号》补充核查上述事项（1）-（2）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（3）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

3.关于收入与客户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23年度、2024

年度和 2025年 1-2月，公司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 23,447.57

万元、 25,208.16 万元和 4,580.49 万元，毛利率分别为

25.29%、23.30%和 19.39%；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金额

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6.77%、84.23%和 86.48%；前五

大客户中上海奥申机械有限公司参保人数较少，广州玮艺

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较小、参保人数为 1人；公司寄

售销售模式销售收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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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75%、16.26%和 20.48%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单价、单位成本，量

化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；结合在

手订单和期后经营情况（收入、净利润、毛利率、现金流

等）说明公司业绩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。（2）结合同行业

可比公司前五大客户集中度情况，说明公司客户集中度高

是否符合行业特点；结合公司与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历史

合作情况、公司获取订单方式等，说明合作稳定性及可持

续性；说明公司与上海奥申、广州玮艺合作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结合市场价格、向第三方销售价格等说明公司向上海

奥申、广州玮艺销售的真实性及价格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利

益输送。（3）说明是否存在同一客户既有寄售模式，又有

其他销售模式的情形，若存在，说明对同一客户采用不同

模式销售的合理性；说明寄售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的对账方

式、对账周期、信用政策、运费及仓储费用的承担方式；

寄售存货毁损风险的承担主体、历史上是否存在相关情况

及纠纷；期末存货的盘点（包括实地盘点的时间、地点、

人员、差异及处理情况等）；说明报告期内寄售模式收入

确认时点及依据充分可靠，是否存在收入跨期的情况，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收入确认相关规定，相关财务内

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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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

意见；（2）说明存货监盘的金额和比例以及监盘结论，对

期末存货余额是否真实存在发表明确意见；（3）对公司收

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。

4.关于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23年度、

2024年度和 2025年 1-2月，公司固定资产分别为 8,186.70

万元、15,494.30万元和 16,731.67万元，规模较高；在建工

程转固金额分别为 2,269.78万元、5,474.46万元和 1,004.50

万元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较高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公司各期末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的盘点情况和盘点

结论，是否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。（2）说明公司固定资产

使用寿命、残值率、折旧方法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

情况，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如是，说明原因及对公司净利

润的累计影响；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是否存在闲置

废弃、损毁和减值，对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

（3）结合公司各产品各期产能、产能利用率情况，说明各

项在建工程的预计用途及必要性，与生产经营情况是否匹

配，在建工程投入的资金来源、预算金额，报告期内在建

工程的成本归集、结转情况。（4）说明各项在建工程转固

的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是

否存在提前或推迟转固的情形；转固后的产能情况与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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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是否匹配。（5）结合报告期内主要设备、工程供应商

的情况，说明公司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是否存在成立

时间较短或规模较小、员工或前员工及其亲属控制或设立

的情况，前述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存在异常资

金往来，说明固定资产购置交易真实性、定价公允性。

5.关于成本。根据申报文件，报告期内，公司精密件直

接材料成本为领用的铸件价值，并扣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

副产品价值。

请公司：（1）列示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铸件外销/自用

数量、占比，结合报告期内领用铸件数量、单价及成本金

额等，说明是否与公司精密件销售情况匹配；结合报告期

内市场价格、公司外销铸件价值等，说明是否与内部铸件

转移价格存在明显差异及原因，是否存在调节成本费用的

情况，相关内控机制是否健全有效。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公

司精密件生产副产品类型、外销/自用的数量等具体情况，

外销/自用价格与市场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；自用是否

冲减生产成本、成本金额确认依据及准确性，会计处理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是否存在为公司调节利润的情

况，相关内控机制是否健全有效。

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

意见；（2）对公司成本费用归集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发表明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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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于其他事项。

（1）关于业务及合规性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公司部分工

序存在委托外协、外包厂商加工的情形；截至报告期末，

公司尚有面积为 2,869.4㎡的建筑物尚未取得产权证书；公

司排污许可证未覆盖报告期。请公司说明：①外协、外包

厂商是否依法具备相应资质，公司是否存在外协厂商成立

后不久即成为公司外协生产情形及其合理性；②外协、外

包厂商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其他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情况；③公司与外协、外包厂商

的定价机制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外协、外包厂商为公司分摊

成本、承担费用的情形；④外协、外包加工是否属于行业

惯例，是否与公司关键资源要素匹配；⑤部分建筑物未取

得产权证书的原因及合法合规性，相关房产的建设是否合

法合规，是否构成重大违规违规，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存

在被处罚的风险；办理产权证书的进展及后续安排，是否

存在实质性障碍，若无法办理，对公司资产、财务、持续

经营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；⑥排污

许可证有效期未覆盖报告期的原因，是否存在未取得资质

生产经营的情况，如存在，请说明是否因此受到行政处罚

或存在被处罚的风险；⑦结合公司在产品、客户、技术、

人员、生产、专利等方面，说明公司所处细分行业地位及

核心竞争力。

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相关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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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关于子公司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广东勤川、新东诚

系同一控制下合并取得。请公司说明：相关收购的背景及

原因、取得的价格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。

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相关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3）关于公司治理。请公司：①补充披露董监高陈君

虎、薛洪方、丁兴意、张庆完整简历；②说明公司内部监

督机构的设置是否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

挂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

则》等规定，是否需要并制定调整计划，调整计划的具体

内容、时间安排及完成进展；③说明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

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

章程必备条款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

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等

规定，是否需要并按规定完成修订，修订程序、修订内容

及合法合规性，并在问询回复时上传修订后的文件；④说

明申报文件 2-2及 2-7是否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业务指南第 1号——申报与审核》附

件及官网模板要求，如需更新，请在问询回复时上传更新

后的文件。

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事项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4）关于存贷双高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23年度、2024

年度和 2025年 1-2月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5,692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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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5,540.38万元和 6,379.97万元，短期借款余额分别为

4,905.49万元、7,561.58万元和 11,985.92万元。请公司：①

说明公司报告期内货币资金、短期借款与利息收入、财务

费用的匹配性；②说明公司短期借款的基本情况、主要用

途、到期时点及还款安排；在货币资金较高情况下借款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转账情况，是否与

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和资金需求匹配。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

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5）关于应收款项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23年度、2024

年度和 2025年 1-2月，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分别为 1,292.80

万元、4,510.82万元和 4,798.64万元，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

4,313.55万元、4,660.45万元和 4,897.67万元，应收款项融

资余额分别为 860.04万元、9.14万元和 826.84万元。请公

司：①补充披露公司期后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的回款情况，

说明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及有效执行；说明公司以票据

作为结算方式的比例及变动趋势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

存在明显差异及原因，是否存在通过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

售的情形；②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与

主要客户之间的匹配性，是否存在差异及原；③结合信用

等级等因素，分析说明相关票据的背书、贴现是否可以满

足终止确认条件，应收款项融资会计核算及财务报表列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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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。请主办券商、会

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6）关于其他事项。请公司：①说明报告期内转贷行

为相应的业务背景，报告期后是否发生财务不规范行为，

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；②列示说明报告期各期管理

人员数量及比、人均薪资水平等情况，是否与同行业公司

存在较大差异，报告期内增长幅度是否与公司营业收入规

模等相匹配；③结合合同签订、备货和发货周期、订单完

成周期等，说明公司的存货余额是否与订单、业务规模相

匹配，存货规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

说明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及期后结转情况，存货跌价准备计

提是否充分；④说明其他非流动负债中，已背书或贴现不

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银行承兑汇票报告期后是否已兑付，

公司是否需承担连带偿付责任；⑤说明报告期各期经营活

动现金流与净利润的勾稽关系。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

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公司、主办券商、律师、会计师对

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号——公开转让说明书》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》等规定，

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、挂牌条件、信息披露以及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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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说明；如财务报

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个月，请按要

求补充披露、核查，并更新推荐报告。

为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北京证券

交易所类第 1号：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

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》的工作要求，中介机构应就

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、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

性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。

请你们在 20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，并

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（含签字

盖章扫描页），涉及更新申请文件的，应将更新后的申请

文件上传至对应的文件条目内。若涉及对《公开转让说明

书》的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

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如公开转让说明

书所引用的财务报表超过 6个月有效期，请公司在问询回复

时提交财务报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，最多不超过 3个月。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

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

你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

展工作，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

取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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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审查部

二○二五年九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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